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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會期開始時發表的施政報告

的另一種辯論方式，徵詢議員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根據《議事規則》第 13條 (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行政長官
可隨其意願在每一會期首次會議上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而在行政

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不少於 14天後 行的會議上，議員可動議就行政長

官發表施政報告向其致謝。有關議案須按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
報告 ”的格式動議。議員可動議對該議案作出修正，但修正案只限於在
句末增添字句。

3. 鑒於《基本法》第七十三 (四 )條訂明立法會的職能之一，是聽
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
獲請對現時與致謝議案有關的程序進行檢討。同時，委員會亦獲請檢

討致謝議案的現有措辭是否恰當，以及對致謝議案提出修正案只可在

該議案句末增添字句的安排。

4. 在檢討上述程序的過程中，委員會曾參考英國、加拿大及澳

洲議會的有關做法。由於美國國會的規則及慣例沒有規定國會須對總

統發表的國情咨文作出回應或答辯，因此美國國會在此方面的做法並

不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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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動議致謝議案的傳統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動議致謝議案的傳統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動議致謝議案的傳統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動議致謝議案的傳統

5. 在 1997年 7月之前，立法局會期在每年 10月隨著總督在立法局
首次會議上發表施政報告開始。議員其後會動議致謝議案，感謝總督

發表施政報告。此項自 1968年起已在《會議常規》內訂明的做法，是
以英國的慣例為基礎。在英國，國會會期由宣讀女皇敕語展開，敕語

內容闡明政府在該會期內要處理的事務，包括該會期的立法議程。在

女皇敕語宣讀後，一名政府後座議員會以感謝女皇宣讀敕語的議案形

式動議 “答辭 ”，並由另一名政府後座議員附議。在加拿大及澳洲的眾
議院， “答辭 ”也是以措辭相近的議案形式動議。

6. 在致謝議案的修正案方面，香港立法機關的做法同樣以英國

的慣例為藍本。在英國下議院，議員可以增添字句的方式，對 “答辭 ”
動議修正案。修正案通常由反對黨的議員動議，一般屬於批評政府的

性質。加拿大及澳洲的眾議院亦採取相若做法。反對黨會藉著對 “答辭 ”
提出修正案，來質疑政府的政策或行動。就香港的情況而言，前立法

局的《會議常規》一向訂明，議員可動議對致謝議案作出修正，但修

正案只限於在句末增添字句。現行《議事規則》採納了相同條文。

現行安排是否適當現行安排是否適當現行安排是否適當現行安排是否適當

7. 委員會認為，發表施政報告現時是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

須履行的責任，而立法會則有責任聽取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由於現

行規則只訂明辯論須在動議議案之後進行，並由立法會主席提出該議

案的待議議題，因此目前藉動議議案的方式辯論施政報告的安排，與

《基本法》並無抵觸。

8. 委員會曾研究有關議案的措辭，尤其是研究是否較宜採用一

項措辭中立的議案。在此方面，部分委員認為，雖然發表施政報告是

行政長官的責任，但立法會仍可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因此他

們認為現有措辭不必作出修改。另一項建議是將議案措辭改為 “本會支
持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 ”，以便在辯論結束時可顯示立法會對行政長官
施政報告的立場。然而，有些委員認為立法會的責任是聽取施政報告

並進行辯論，因此，有關議案的措辭只應反映立法會已履行其職責，

而不應顯示立法會對施政報告的立場。有些委員就有關議案提出了較

中立的措辭： “本會察悉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 ”。

9. 委員會察悉，構思採用一項措辭較中立的議案，是為了使有

關議案較易獲得通過。“感謝 (thanks)”一詞給人一種予以支持的印象。若
不同議員對施政報告不同方面有所不滿，有關議案便有較大可能會遭

否決。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均認為改用一些中立的措辭如 “察悉 (takes note
of)”，不但未能消除該議案遭否決的可能性，而且有關議案一旦遭否
決，將會引起更大混亂。大部分委員又認為不宜採用 “支持 (supports)”一
詞來代替 “感謝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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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此情況下，委員會的結論是，現有議案措辭即 “本會感謝行
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應予保留。委員會亦認為應繼續由內務委員會主
席動議有關議案。

檢討現時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方式檢討現時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方式檢討現時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方式檢討現時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方式

11. 在檢討現時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程序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時，委員會認
為有需要使辯論更充實和更具意義。在此方面，委員會認為其他司法

管轄區如英國的做法值得借鏡，因為議員可在國會進行辯論期間的指

定日子，就特定政策範疇發言，而有關大臣會在辯論臨近結束時，就

某個特定政策範疇作出回應；在辯論的最後一天則會就跨類別事宜或

整體政策進行一般辯論，然後就議案修正案及議案進行表決。

12. 委員會認為，按政策範疇編排有關辯論，好處是能使辯論焦

點更為集中，效率更高。此外，在現行安排下，由於議員可隨意就施

政報告任何方面發言，甚或就施政報告未有涵蓋的事宜發言，因此不

可能預期所有政府官員均出席整項辯論。對辯論作出編排，會有助議

員及政府官員在每節辯論中更能把焦點集中在有關的具體政策上。

程序

13. 委員會建議按下述方式，就施政報告進行為期 6天的辯論：

(a) 行政長官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發表施政報告後，內務委

員會主席會在不遲於翌日作出在第二次立法會會議上動

議辯論施政報告的預告；議案修正案預告則應在動議議

案當日不遲於兩整㆝前作出；

(b) 內務委員會主席在第二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有關議案，

按特定政策範疇編排的辯論隨即展開，並會在連續 5個工
作天 (星期六除外 )持續進行。每天的辯論視為一個辯論環
節，由下午 2時 30分開始。議員會就特定政策範疇發言直
至一個指定時間，例如晚上 9時，然後有關的政策局局長
預期會作出回應。政策局局長可在每節辯論中發言超過

一次，以便有機會在辯論環節的早段解釋政策；及

(c) 在第六天會進行一般辯論，議員可就政府整體政策及計

劃發言。如有對議案提出的修正案，該等修正案會藉在

議案句末增添字句的方式在辯論臨近結束時動議並進行

表決，但議員不得就修正案進行辯論。有關議案或經修

正的議案隨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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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部分委員對特定政策範疇的辯論環節數目表示有所保留。委

員會對於辯論所需的日數沒有強烈意見，但為說明有關情況，上文一

直以 5天為例解釋所涉及的程序。謹請議員就所需的辯論環節數目提出
意見。

政策範疇分類

15. 委員會建議每組政策範疇的辯論應在新一天展開，為此須定

出 5組政策範疇。就此方面，委員會曾考慮各個方案，但最後認為應在
徵詢政府當局意見後，預先決定如何將政策範疇分類。在可行情況下

應把政策範疇的分類列於《議事規則》或《內務守則》，其中一種可

行的分類方式如下：

第一組：司法及法律、政制、保安、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員工；

第二組：工商、經濟、財經；

第三組：環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 生；

第四組：教育、人力、福利、民政、資訊科技及廣播；

及

第五組：房屋、規劃地政及工程、交通。

16. 委員會亦曾研究可否在每次發表施政報告後，才就辯論的政

策範疇分類作出決定，但最後認為此做法並不可行，因為這樣沒有充

足時間讓議員詳作討論和諮詢政府當局。

發言時限

17. 委員會建議議員在每節辯論中發言不得超過一次，而在一般

辯論中發言亦不得超過一次，而且不能重複在先前各次發言中曾提出

的各點。為使辯論以有效率的方式進行，委員會認為必須就議員每次

發言設定發言時限，例如 7分鐘的發言規則。不過，委員會亦明白到，
議員可能需要較長的發言時間，就其最關注的一組政策範疇發言。為

照顧此需要，其中一個可行方案是採用 7分鐘的發言規則，但准許每位
議員選擇就一組政策範疇發言不超過 15分鐘。議員須預先向立法會主
席作出預告。

18. 委員會對此事未有任何定論，歡迎議員提出意見。

向事務委員會作政策簡報

19. 委員會認為在採取新的施政報告辯論方式後，現時各事務委

員會在辯論進行之前 行特別會議，聽取有關政策局局長作政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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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應予終止。個別事務委員會如認為有需要，可在會期開始時邀

請有關的政策局局長出席事務委員會例會，向委員簡介其施政方針。
  
20. 然而，政府當局應繼續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向議員發出各個

政策局的 “施政方針 ”小冊子。

會議法定人數

21. 委員會留意到，擬議的施政報告辯論安排無疑會對議員造成

較大壓力，因為該項辯論將合共需時 6天才能完成。要確保在為期 6天
的辯論中均有足夠會議法定人數，各議員必須充分參與。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2. 謹請議員就上文所載的擬議安排提出意見。

23. 視乎議員有何意見，委員會將會就擬議安排徵詢政府當局的

意見，以期在 2001年 10月立法會下一個會期開始時試行有關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1年 5月 29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

現時為期現時為期現時為期現時為期 3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

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每一會期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各個政策局的 “施政方針 ”小冊子發
給全體議員。

發表施政報告翌日 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會議上回答議

員就施政報告提出的問題。

發表施政報告後 10天內 事務委員會 行特別會議，聽取政

策局局長的政策簡報。

第三次立法會會議的 7整天前 內務委員會主席作出動議致謝議

案的預告。

第三次立法會會議的 5整天前 作出修正案預告的最後限期。

第三次立法會會議 (連續兩天 ) 第一天

(a) 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致謝議

案。

(b) 修正案動議人動議修正案。

(c) 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第二天

(a) 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b) 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將議案

辯論中止待續，在隨後的立法

會會議上恢復進行辯論。

第四次立法會會議 最後一天

恢復議案辯論   
(a) 內務委員會主席就修正案發

言。

(b) 個別政府官員回應議員的意

見。

(c) 就修正案進行表決。

(d) 內務委員會主席作出答辯結

束辯論。

(e) 就議案 (或經修正的議案 )進行
表決。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

建議為期建議為期建議為期建議為期 6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天的辯論所採用的程序

周內日子周內日子周內日子周內日子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星期三 (第一周 ) 行政長官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發表施

政報告。

星期四 (第一周 ) 就辯論施政報告的議案作出預告的最

後限期。

星期六 (第一周 ) 就議案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最後限期。

星期三、星期四及星期五

(第二周 )和
星期一及星期二

(第三周 )

內務委員會主席在第二次立法會會議

上動議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議案。辯

論為期 6天，首 5天的辯論會分數節進
行，每節辯論的焦點集中在特定政策範

疇上。有關的政策局局長預期會在該等

辯論環節中作出回應。

星期三 (第三周 ) 最後一天的辯論是對政府整體政策及

計劃進行一般辯論。

如有對議案提出的修正案，該等修正案

會 在 辯 論 臨 近 結 束 時 動 議 並 進 行 表

決，但議員不得就修正案進行辯論。有

關 議 案 或 經 修 正 的 議 案 隨 後 付 諸 表

決。


